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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新大學 2015 年春季班大陸地區學生申請交換 
審 核 項 目 表 

一、學位別：本科生(學士班) 
二、學期制：103 學年度下學期 (每年 2 月~7 月) 
三、招收系所： 

系所別 繳交資料 
新聞傳播學院 

1.大陸地區學生交換申請表電子檔 

 

2.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台灣地區申請書電子檔 
 
3.個人彩色大頭照電子檔 

 

4.身分證正反面電子檔 

 

5.所屬學校之在學證明正本彩色掃描檔 

 

6.中文自傳(含申請動機)電子檔 

 

7.具結書（需本人親筆簽名）掃描檔 
 
8.健康檢查表掃描檔 

新聞學系 
口語傳播學系 
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廣播組 
電視組 

電影組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資訊傳播學系 
傳播管理學系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組 
資訊科技組 
網路科技組 

觀光學系 

餐旅經營管理組 
旅遊暨休閒事業管

理組 
觀光規劃暨資源管

理組 
經濟學系 
行政管理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人文社會學院 
社會心理學系 
英語學系 
日本語文學系 
中國文學系 

法學院 
法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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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位別：研究生(碩士班) 
二、學期制：103 學年度下學期 (每年 2 月~7 月) 
三、招收系所： 

系所別 繳交資料 

新聞傳播學院 

1.大陸地區學生交換申請表電子檔 

 

2.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台灣地區申請書電子檔 
 
3.個人彩色大頭照電子檔 

 

4.身分證正反面電子檔 

 

5.所屬學校之在學證明正本彩色掃描檔 

 

6.中文自傳(含申請動機)電子檔 

 

7.具結書（需本人親筆簽名）掃描檔 
 
8.健康檢查表掃描檔 

新聞學研究所 

口語傳播學研究所 

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研究所 

廣播電視電影學研究所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研究所 

資訊傳播學研究所 

傳播管理學研究所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研究所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研究所 

資訊管理學研究所 

資訊管理組 

資訊科技組 

網路科技組 

觀光學研究所 

經濟學研究所 

行政管理學研究所 

企業管理學研究所 

人文社會學院 

社會心理學研究所 

英語學研究所 

中國文學研究所 

社會發展研究所 

性別研究所 

法學院 

法律學研究所 

智慧財產權法律研究所  



 

 

 
一、學位別：研究生(博士班) 
二、學期制：103 學年度下學期 (每年 2 月~7 月) 
三、招收系所： 

系所別 繳交資料 

新聞傳播學院 
1.大陸地區學生交換申請表電子檔 

 

2.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台灣地區申請書電子檔 
 
3.個人彩色大頭照電子檔 

 

4.身分證正反面電子檔 

 

5.所屬學校之在學證明正本彩色掃描檔 

 

6.中文自傳(含申請動機)電子檔 

 

7.具結書（需本人親筆簽名）掃描檔 
 
8.健康檢查表掃描檔 

傳播博士學位學程 

管理學院 

行政管理學研究所 

人文社會學院 

中國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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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規定及相關注意事項 
 

一、申請人限就讀於本校大陸地區姐妹校之在校本科生或研究生。 

二、住宿費收費標準：與互換校採平等互惠方式進行。如需繳交者，每學期為

新臺幣 16,000 元整。 

   【備註】 

(1) 生活費：依台灣地區大學生平均支出情形估算，每人每月約人民幣 2,500元。 

(2) 本校宿舍提供傢俱與相關物品如下： 

(一)寢具：本校可代購。 

(二)電器用品：冷氣、冷氣遙控器、檯燈、冰箱(共用)、洗衣機(共用)。 

(三)傢俱：書桌、椅子。 

(四)網路：網路節點，依房間人數配置，每人使用一個網路節點。 

 

三、申請人須於所屬大陸學校規定時間內，備齊下列資料繳交港澳台事務辦公

室或國際合作處，以供其統一研擬校方推薦信乙份，並於每年11月中旬或 5

月底前送達本校審查。 

    ● 申請資料簡述如下： 

    1.大陸地區學生交換申請表電子檔(請使用 WORD檔)。 

    2.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台灣地區申請書電子檔(請使用 WORD檔)，並繳交彩色

個人大頭照及身分證電子檔(請使用 JPG檔)。 

    3.所屬學校之在學證明正本彩色掃描檔(請使用 JPG檔)  

    4.中文自傳(含申請動機)電子檔。 

    5.具結書（需本人親筆簽名）掃描檔。 

    6.健康檢查表掃描檔。 

      備註： 

        (1)依據「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  

           第 18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對入國（境）停留達三個月以上或 

           居留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得採行檢查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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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或要求其提出最近三個月內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抗體之檢驗報 

           告。前項檢查或檢驗結果呈陽性反應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外 

           交部或入出國管理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簽證或停留、居留許可，並 

           令其出國（境）。 

 (2)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拒絕依第一項規定檢查 

           或提出檢驗報告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外交部或入出國管理機 

           關撤銷或廢止其簽證或停留、居留許可，並令其出國（境）。」 

五、交換生驗證及報到 

  1.請於本校每學年上、下學期開學前三天抵台及辦理報到手續，提供每校  

    一次接機服務；並於期末考結束五天內，完成離校手續，搭機離台，提 

    供每校一次送機服務。  

  2.於公共事務處辦理報到時，須繳交大陸地區人民來台通行証、入台通 

    行證影本各乙份，始得註冊入學。 

六、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依本校國際交流小組決議或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聯絡資訊】    

  ●世新大學公共事務處 

     校 址：11604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 17 巷 1 號 
     電 話：+886-2-22368225 轉 2188、2324 
    傳 真：+886-2-22365354 
     E-mail: pa@cc.shu.edu.tw               

●其他相關單位 

 1.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2.  教育部國際文化教育事務處 

 

http://www.immigration.gov.tw  

http://www.edu.tw/EDU WEB/Web/BICER/home.php 

http://www.immigratio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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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新大學 2015 年春季班大陸地區學生交換申請表 

申請人 

 

姓  名 

中文 

請貼 
最近相片 英文 

出生日期 19    年     月      日 

戶籍地址  性  別 □男   □女 

通訊地址  手  機  

E-mail 
 

出生地  

緊  急 

聯絡人 

中文姓名 
與申請人 

關係 
 

居住地址 電  話  

目前大陸地區就學概況 

學   制 學校名稱 主修學系(所) 副修學系(所)   就讀年級 

大學/學院     

研 究 所     

擬申請於本校交換之系(所)及學位 

系(所)  

組  別 

(有組別之科系務

必填寫) 

 

學位 □學士   □碩士   □博士 研修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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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結 書 

 

一、本人保證於貴校交換期間，確實遵守貴校大陸地區交換生之相關規定，如住 

    宿規定、生活輔導規定等；如有不符或違反規定，情節重大者，經查證屬實 

    時，本人願意接受貴校終止交換處分，絕無異議。  

二、本人並未申請交換台灣地區之其他大學校院。  

三、本人所提供之所有相關資料(包括在學證明、健康檢查表及其他相關文件之

正本或影本)均為合法有效之文件，如有不符規定或變造之情事，經查證屬

實即取消入學研修資格，且不發給任何有關之學分證明。    

四、上述任一事項，本人同意授權貴校查證，如有不實或不符規定之情事，於 

    入學後經查證屬實者，本人願意接受貴校註銷交換申請之處分，絕無異議。 

五、本人同意於貴校交換期間，如遭遇危及身心健康或發生生活不適應之情事， 

    得由雙方學校進行評估與研議，以決定是否立即終止交換。 

六、本人保證於貴校交換期程(一學期或一學年)結束後，必遵守大陸地區人士 

    入台申請相關規定返回大陸所屬居住地，如有逾期滯留未歸等違反規定之 

    情事，本人願意承擔所有責任，絕無異議。 

     
 

 

申請(具結)人簽章：                                            
                                                    
 

申請(具結)日期：  ________ 年 ________ 月         日           


